
宇鴻公司近三年內違法裁處情形

頁 1

管轄縣市 裁處書字號 違反時間 違反法令 裁處時間 裁罰金額 是否訴願
桃園縣 20-100-120022 2011/07/12 2011/12/22 NT$300,000 否
桃園縣 20-101-040010 2011/11/03 2012/04/25 NT$300,000 否
桃園縣 20-101-120002 2012/10/09 2012/12/03 NT$600,000 是
桃園縣 20-103-090020 2014/04/10 2014/09/19 NT$100,000 否
桃園縣 40-102-010037 2012/11/21 2013/01/24 NT$60,000 否

桃園縣
44-103-080008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100,000

否

桃園縣 44-103-080005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10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80007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10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90001 2014/09/10 2014/09/15 NT$3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90002 2014/09/11 2014/09/17 NT$3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90003 2014/09/12 2014/09/17 NT$3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90004 2014/09/13 2014/09/17 NT$3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90005 2014/09/14 2014/09/17 NT$3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90006 2014/09/15 2014/09/17 NT$3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80009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60,000 否
桃園縣 44-101-090001 2012/07/30 2012/09/05 NT$60,000 否

桃園縣
44-103-080003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60,000

否

桃園縣

44-103-080004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6,000

否

桃園縣
44-103-080006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60,000

否

桃園縣

44-103-080002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60,000

否

桃園縣 40-103-090064 2014/04/10 2014/09/29 NT$60,000 否

桃園縣
44-101-090002 2012/07/30 2012/09/05 NT$6,000

否

桃園縣
40-102-090034 2013/07/30 2013/09/16 NT$6,000

否

桃園縣 40-103-090065 2014/04/10 2014/09/29 NT$6,000 否
桃園縣 44-103-080010 2014/07/10 2014/08/08 NT$6,000 否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第1項(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，10-100萬元)
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第1項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0條第1項
空氣污染防制法第24條第2項(未依許可操作，10-100萬元)

廢棄物清理法第28條第1項第3款第1目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 (貯存、清除、處理不符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，有害：6-30萬 
元；一般：0.6-3萬元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(申報不實，有害：6-30萬 元；一般：0.6-3萬元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1條第1項第2款

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(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，有害：6-30萬 元；一般：0.6-3
萬元)，子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(設於地下之貯存容器，應有液位檢查、防漏措施及偵漏系統。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，子法第23條(中間處理設施：一、應有堅固之基礎結構。二、設施與廢棄
物接觸之表面，採抗蝕及不透水材料構築。三、設施周圍應有防止地面水、雨水及地下水流入、
滲透之設施或措施。四、應具有防止廢棄物飛散、流出、惡臭擴散及影響四周環境品質之必要措
施。五、應有污染防制設備及防蝕措施。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，子法第29條(事業廢棄物處理、清理機構或再利用機構應於收到廢棄物三
十日內完成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作業。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，子法第5條(有害事業廢棄物應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分開貯存。)，第11條第1
項第1款(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，應設置專門貯存場所，其地面應堅固，四周採用抗蝕及不
透水材料襯墊或構築。)，第11條第1項第2款(有害事業廢棄物之貯存設施，應有防止地面水、雨
水及地下水流入、滲透之設備或措施。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，子法第5條(有害事業廢棄物應與一般事業廢棄物分開貯存。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，子法第6條第1項第4款(貯存地點、容器及設施，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
棄物名稱)

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1項，子法第10條第1項第1款(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其主要成分特性設置貯
存設施，應有防止地面水、雨水及地下水流入、滲透之設備或措施。)

廢棄物清理法第42條
廢棄物清理法第42條(許可管理辦法，0.6~3萬元)

註：有標黃色者為去年7月10日桃園環保局稽查宇鴻公司後之裁罰情形。除前三項有比罰額下限稍高外，其餘各項皆以罰額下限懲處。顯然其裁罰額度太輕，不符該府新聞稿中指陳之嚴重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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